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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第三條、第六條修正總說明 
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八十六年五月七日發

布施行後，歷經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二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茲依行政院七十三年及七十六年核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以下簡稱原沿海保護計畫），已於內政部一百十四年六

月二十五日台內園字第一一四一二八○二五六號公告實施「整體海岸管

理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後停止適用。另為配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基於災後重建等政策需求，認定國有耕地有提供受災農民耕作必要者，

允宜優先放租與該特定對象，爰修正本辦法第三條、第六條，其修正要

點如下： 

一、配合原沿海保護計畫停止適用，刪除位於原沿海保護計畫劃設之自

然保護區不予放租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增訂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國有耕地有提供受災農民耕作必

要者，得優先辦理放租，不受原放租對象及順序規定限制。（修正

條文第六條） 

 

 

 

 

 

 

 

 

 

 

 

 

 



 2 

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第三條、第六條修正條文對
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下列各款國有耕   

地不予放租： 

一、原住民保留地。 

二、位於特定水土保持

區。 

三、位於水庫蓄水範圍。 

四、位於飲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或飲用水

取水口一定距離內

地區。 

五、保安林地。 

六、有預定用途、使用

計畫或其他處理方

式之土地。 

七、其他依法令規定不

得放租之土地。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修正施行前，已出租

或曾以國有耕地放租或

出租之土地，仍作農

作、畜牧使用者，得出

租予最近一次租約之原

承租人或其繼承人；適

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之國有耕地租約或國有

耕地放租租約之土地，

仍作農作、畜牧使用，

原承租人依該條例第十

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終止租約後重新申請承

租，其符合第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放租對象

者，得予出租。但法令

另有規定或經目的事業

第三條 下列各款國有耕

地不予放租： 

一、原住民保留地。 

二、位於特定水土保持

區。 

三、位於水庫蓄水範圍。 

四、位於飲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或飲用水

取水口一定距離內

地區。 

五、保安林地。 

六、位於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劃設之自然保護

區。 

七、有預定用途、使用

計畫或其他處理方

式之土地。 

八、其他依法令規定不

得放租之土地。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修正施行前，已出租

或曾以國有耕地放租或

出租之土地，仍作農

作、畜牧使用者，得出

租予最近一次租約之原

承租人或其繼承人；適

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之國有耕地租約或國有

耕地放租租約之土地，

仍作農作、畜牧使用，

原承租人依該條例第十

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終止租約後重新申請承

一、 刪除第一項第六款不

予放租規定，理由如

下： 

(一) 行政院七十三年

及七十六年核定

之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

畫（以下簡稱原

沿 海 保 護 計

畫），業經內政

部一百十四年六

月二十五日台內

園字第一一四一

二八○二五六號

公告實施整體海

岸管理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公告

後停止適用。 

(二) 原沿海保護計畫

劃設之自然保護

區，目前無規劃

禁止土地利用行

為，又依一級海

岸保護區以外特

定區位利用管理

辦法等相關法令

亦無直接禁止土

地利用行為，爰

將第一項第六款

不予放租規定刪

除。 

二、 現行第一項第七款及

第八款移列為同項第

六款及第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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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通知應收回

者，不再出租。 

租，其符合第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放租對象

者，得予出租。但法令

另有規定或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通知應收回

者，不再出租。 

第六條 國有耕地放租對

象及順序如下： 

一、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七月二十一日前已

實際耕作之現耕人

或繼受其耕作之現

耕人，並願繳清歷

年使用補償金者。 

二、中央農業主管機關

專案輔導之青年農

民。 

三、實際耕作毗鄰耕地

之耕地所有權人。 

四、實際耕作毗鄰耕地

之耕地承租人。 

五、農業學校畢業青年

或家庭農場從事農

業青年。 

六、最近五年內取得農

業主管機關農業專

業訓練四十小時以

上證明文件者。 

七、農業生產合作社。 

農民原有耕作之土

地因天然災害受損或其

他不可抗力事由致無法

復耕，且位屬依災後重

建相關法律公告之災區

範圍內，並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國有

耕地有提供受災農民耕

作必要者，得優先於前

項第二款至第七款對象

第六條 國有耕地放租對

象及順序如下： 

一、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七月二十一日前已

實際耕作之現耕人

或繼受其耕作之現

耕人，並願繳清歷

年使用補償金者。 

二、中央農業主管機關

專案輔導之青年農

民。 

三、實際耕作毗鄰耕地

之耕地所有權人。 

四、實際耕作毗鄰耕地

之耕地承租人。 

五、農業學校畢業青年

或家庭農場從事農

業青年。 

六、最近五年內取得農

業主管機關農業專

業訓練四十小時以

上證明文件者。 

七、農業生產合作社。 

同一筆耕地，依前

項第二款至第七款同一

順序有二以上之申請人

同在受理申請期間內申

請時，抽籤決定之。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

歷年，最長不得超過五

年。 

一、 因應馬太鞍溪堰塞湖

溢流災害造成花蓮縣

光復鄉及鳳林鎮等地

區農田埋沒，災民短

期內無法恢復耕作，

影響生計。考量類此

因天然災害或其他不

可抗力事由，已達花

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

後重建特別條例或災

害防救法等相關法律

公告之災區範圍內，

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基於災後重建

等政策需求，認定國

有耕地有先提供受災

農民耕作必要者，爰

增訂第二項規定。至

受災農民身分資格，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本權責認定。 

二、 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至第三項，並增訂有

二以上具受災農民身

分資格之申請人同在

受理申請期間內申請

放租同一筆耕地時，

以抽籤方式決定放租

對象。 

三、 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

至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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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放租。 

同一筆耕地，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同

一順序有二以上之申請

人同在受理申請期間內

申請時，抽籤決定之；

依前項有二以上之申請

人同在受理申請期間內

申請時，亦同。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

歷年，最長不得超過五

年。  

 


